
— 1 —

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《宜春中心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袁州区人民政府，“三区”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宜春中心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年 6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宜府办发〔2020〕2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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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春中心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

为促进机动车停车设施建设，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率，完

善停车服务收费政策，规范停车服务收费行为，确保城区道路

畅通安全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

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28号）和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、交通

部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

改价格〔2015〕2975号）及江西省发改委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

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赣发改收费〔2016〕960号）、

《中共宜春市委办公室 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宜春

市中心城区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宜办

字〔2019〕13号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总体原则

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依法放开具备

竞争条件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，管住管好自然垄断经营、公益

性特征明显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，运用停车服务收费政策，吸

引社会资本建设停车设施，化解停车市场供需矛盾，提高停车

资源配置效率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状况。

（一）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停车服务收费形成机制,

规范停车服务收费行为。

（二）推进政府定价管理制度化科学化，区别停车场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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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、停车供求关系、城市区域和停车时段，实行分类定价管

理，实施差别化收费政策。

（三）对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服务收费，实

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，且收费标准视成本变化情况，

调整周期不低于三年。

二、分类管理

停车设施，按性质不同分为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

设施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建设的停车设施、自然垄断

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。

（一）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。社会资本全额

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标准由经营者依据价格法律法规

和相关规定，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收费标准。

（二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建设的停车设施。对政

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建设的停车设施，具体收费标准由政

府出资方与社会投资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则，统筹考

虑建设运营成本、经营期限、社会承受能力、政府财力投入、

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因素协议确定。

（三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。为规范定

价行为，对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服务收费，需实

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。根据《江西省定价目录》，以下

情形应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畴：城市道路临时占道依法施划设



— 4 —

置停车泊位；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；机场、车站等

配建的停车场；医疗机构、体育场馆、旅游景区、博物馆等配

建的停车场；执法部门查扣车辆指定停车场及其他停车场。

三、收费标准

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服务收费，需实行政府

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。

（一）城市道路临时占道依法施划设置停车泊位收费标准。

停放 30分钟内免费，30分钟后开始计费，停放一小时内（含

免费时间）收费 2元。累计停放时间不超过 3小时的，每一小时

加收 1元，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；超过 3小时以外的部分，

每半小时加收 1元，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，每日 25元封顶。

次干道夜间 22 点至次日 8 点免费停放，背街小巷夜间 20

点至次日 8点免费停放。

（二）政府全额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及机场、车站、体

育场馆、旅游景区、博物馆等配建的停车场收费标准如下：

一类区域 二类区域 三类区域 四类区域

停放 30 分钟之内
(含 )免费。停放一

小时以内（含免费

时间）收费 4 元。

每增加半小时加收
1元，不足半小时按

半小时计算，每日
24元封顶。

停放 30 分钟之内

（含）免费。停放

一小时以内（含免费

时间）收费 4元。每

增加一小时加收 1
元，不足一小时按一

小时计算，每日 18
元封顶。

停放 90 分钟之内

（含）免费。停放

四小时以内 (含免

费时间)收费 5元。

每增加一小时加收
1元，不足一小时按

一小时计算，每日
15元封顶。

停放 90 分钟之内

（含）免费。停放

四小时以内(含免费

时间)收费 4元。每

增加一小时加收 1
元，不足一小时按

一小时计算，每日
15元封顶。

1．摩托车和其他非机动车（含电动车三轮车）占用小车停车位的，按小车

计费。未占用小车停车位的不收费。2．车站、机场停车场执行一类区域收

费标准。3．便民中心、办事大厅、公园、游园执行三、四类区域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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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春中心城区各区域划分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市交警支

队共同确定。

（三）执法部门查扣车辆指定停车场。包括公安交通等执

法部门指定停放依法强制扣留的违章车辆、事故车辆停车场。

对依法需要强制拖移扣留的违章车辆、事故车辆，公安交通管

理部门应及时将车辆拖移至指定地点停放，在法定处理时限内

的停放，当事人不承担车辆停放保管费用。如经告知逾期不接

受处理，或处理后不及时提取车辆的，此停放期间所发生的停

放保管费用由当事人负担。其停车费标准如下表：

执法部门查扣车辆指定停车场停车收费标准表

车辆类别 收费时间段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

摩托车（电动车）
对依法需要强制扣留的机动

车，在法定处理时限内的停

放，当事人不承担车辆停放

保管费用。如经告知逾期不

接受处理，或处理后不及时

提取车辆的，此停放期间所

发生的停放保管费用由当事

人负责。

元 /辆·天 5

小型车 元 /辆·天 10

中型车 元 /辆·天 15

大型车 元 /辆·天 20

停放时间 2 个月以上不超过 3 个月的部分，按标准的 80%收取停车费；

超过 3 个月不超过 6 个月的部分，按标准的 60%收取停车费；停放时间

超过 6 个月的部分，按标准的 40%收取停车费。最长计费时间不得超过

12 个月。

（四）其他停车场。对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公益性服务单位

的停车场（泊位），鼓励对外开放，允许场地管理者收费，但需

依据程序报批，收费标准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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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停车场收费标准表

四、优惠政策

（一）对执行任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救灾

抢险车、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、环卫作业车、殡葬车等车辆和

已办理车牌证、驾驶证的残障人专用机动车免收停车费。

（二）将殡仪馆列为免收停车费场所。

（三）对新能源等绿牌汽车实行停车费减半的优惠政策。

五、部门职责

中心城区停车收费管理工作是城市畅通工程的重要环节，

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密切配合，认

真履行各自职责，切实做好相关工作。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要切

实履行对中心城区各类停车场的建设和管理的主体职责，规范

各类停车场标识，合理划定公共资源停车场（泊位）路段类别，

实行动态调整，对公共资源停车场（泊位）组织实施收费管理，

车辆类别 停放时间和收费标准（元/辆·次）

小型车

4 小时以内（含），收费 5 元。每增加 1 小时加收 1 元，

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。连续 24 小时停放的，最高收

费不超过 20 元。

大中型车

2 小时以内（含），收费 5 元。每增加 1 小时加收 1 元，

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。连续 24 小时停放的，最高收

费不超过 25 元。

摩托车、电动车

4 小时以内（含），收费 2 元。每增加 1 小时加收 1 元，

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算，连续 24 小时停放的，最高收

费不超过 5 元。

1．小型车为 9 座及以下客车和 2 吨及以下货车；中型车为 10—19 座客

车和 3—5 吨货车；大型车为 20—39 座客车和 6—10 吨货车。
2．办公时间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院内办事和因到医院看病、探视病人，

停放时间不超过 1 小时的车辆免费。宾馆、招待所内部停车场旅客自带

的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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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中心城区停车收费政策宣传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要合

理施划好机动车道路停车泊位，标示清楚，落实好执法部门查

扣车辆指定停车场收费政策；市交通运输局要加强城市巡游出

租车管理，规范出租车停放秩序，落实执法查扣车辆停放收费

政策；税务部门要加强对车辆停放收费票据的管理，定期开展

停车场收费票据的稽查，对不使用税务票据的行为予以查处；

市发改委要规范停车场经营者价格行为，加强政府投资建设的

保障性住房（公租房）小区停车收费管理，核准停车收费标准；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价格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乱收费行为，

落实明码标价规定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实施时间由市发改委会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中心城区实施范围包括袁州区、宜阳新区；宜春经

济技术开发区及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可参照执行。

（三）此前与本《办法》不符的原有关规定同时废止，一

律以本《办法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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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市监委机关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

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群众团体，

新闻单位，院校，驻宜各单位。

宜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6月 30日印发


